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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服飾設計管理系 

學生專題探討課程分組授課共同作業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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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系依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專題研究(製作、畢業製作)課程分組授課共同作業要點」特

訂定本系「學生專題探討課程分組授課共同作業要點」，以下簡稱本要點。 

二、本系學生專題探討課程得採分組教學，每組學生人數以不低於十人為原則。 

三、分組作業程序：系辦依學生人數規劃開課。 

四、組別與指導老師︰經公告名單後，不可自行更換指導老師。 

五、本系教師皆有義務指導專題探討，但特殊原因者不在此限。 

六、為落實專題探討課程教學績效，本系應於各學期排課前，召集有關教師討論教師配課、分組

教學指導、期中報告、期末報告或展演作品等之成績合計事宜。 

七、本系專題探討課程學期成績評定由畢展總策老師召集任課教師訂定。 

八、為培養本系學生具備從事專題探討所需之正確學術倫理認知與態度，本系將台灣學術倫理教

育資源中心之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」納入「專題探討課程」教學進度，並載明於課大網，要

求學生並通過課程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至少6小時(含)以上。學生修課證明由授課教師收齊

後，於學期結束繳交成績紀載表時一併繳交至課務組存查。 

九、專題探討課程之任課老師的職責如下： 

 (一)指導學生創作展演作品與撰寫成果報告。 

 (二)督導召開分組教學指導、期中報告、期末發表服裝動靜態展演及成績合計事宜。 

十、為確實提昇專題成果的品質，專探討課程須於期中舉行成果檢核，期末舉行成果發表，任何

形式的報告發表需檢附書面資料（或佐以簡報說明），該課程指導老師應出席參與指導和

評量，課程結束後學生應配合各組類別成果規範展示成果，成績特優者得推薦參加校內外

相關競賽。 

十一、為配合專題探討課程需要，相關課程教師有義務傳授相關軟體使用方法，並提供借用系儀

器與設備，以利研究課程教學之進行。 

十二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